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的證明 非申請人之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的看管人證明 

IDNYC申請表
年齡為 10-13 歲的申請人

本人的紐約市身分證號碼是：

新申請：

更新身分證：本人需更新身分證上的資訊。（您必須將過期的紐約市身分證卡一併攜帶至登記中心。）

申請類型 - 選擇一項

卡片已過期超過 6 個月。

12.在身分證上註明緊急聯絡人（必填）：
--電話：

名字 姓氏

家長/法定監護人的簽名 看管人的簽名

/ /MM D D Y Y Y Y

地址

11.門牌號碼和
街道：

城市：

行政區（    勾選一個）：

郵遞區號：州：

BRONX BROOKLYN QUEENS STATEN ISLAND

N  Y
公寓號/樓層/套間/單元/房間

MANHATTAN

在此處剔選 ✓ 若您不想在身分證上顯示住址。

今天的日期

請用正楷清楚填寫

17. 電話：16.電子郵件： --

13.名字：

15.姓氏：

14.中間名或縮寫：

看管人

您的電子郵件/電話（僅供內部使用）

1.名字：

3.姓氏：

2. 中間名或縮寫：

4.出生日期：

申請人資訊

/ /MM D D Y Y Y Y 5.眼睛顏色： 棕色 淡褐色 黑色 藍色 綠色 灰色 多色

9.電話： --8.電子郵件：
您的電子郵件/電話（僅供內部使用）

6.身高： 呎 吋 7. 性別： 女性 男性

IDNYC-1a (TC) Rev. 5/26

18 a.  本人確認本人為申請人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申請人居住於紐約
市；以及提交的所有文件和對此申請所作的陳述，在本人所知範圍內，

均屬正確。本人證明簽署本申請書即表示本人同意紐約市進行調查，以

驗證或確認本人已提交的資訊。本人瞭解此調查可能涉及由紐約市身分

證向紐約市社會服務部 (NYC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或其
他市府機構 存取關於申請人和/或本人的特定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公共
援助資訊。

18 b. 本人確認本人為申請人的看管人；申請人居住於紐約市；以及提交
的所有文件和對此申請所作的陳述，在本人所知範圍內，均屬正確。本

人證明簽署本申請書即表示本人同意紐約市進行調查，以驗證或確認本

人已提交之有關本人身分和/或居住權的資訊。本人瞭解此調查可能涉及
由紐約市身分證向紐約市社會服務部 (NYC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或其他市府機構存取關於本人的特定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公
共援助資訊。

X（非女性或男性） 未指定

第一次申請 IDNYC。

重新申請：（從未收到卡片，需再次申請。）續期：（卡片將在 60 天內過期或已過期不超過 6 個月）

10.慣用語言（含 (ASL)），最多 2 種：

更換身分證：遺失/遭竊/損壞/毀壞 （除非申請人已簽署困境豁免，否則需支付 10 美元的更換費。您可在提交此申請前以線上方式支付費用。若要親自付款，您必須
前往位於財政局 (Department of Finance) 辦公室的紐約市身分證登記中心提交此申請表。如需詳細資料，請造訪 www.nyc.gov/idnyc 。）

申請是否核准將取決於提交文件的充分性和合法性。 

Traditional Chinese

OFFICIAL 
USE ONLY

C/O:
Date:

Print Initials: NAME OF CARE-OF ORGANIZATION
Omit Address 



您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能申請紐約市身分證：

IDNYC 申請說明

姓名的一致性

年齡為 10-13 歲的申請人

年齡介於 14 至 21 歲且沒有附照身分證或居住證明的申請人

沒有附照片的身分證件或居住證明的殘疾申請人

由看管人陪同的所有申請人

屬於遊民或家暴倖存者之申請人的居住地

退伍軍人註記

IDNYC 卡續期

您所有文件上所載的姓名必須保持一致。IDNYC 申請書上的姓名必須與您最高效力的身分證明文件（例如您的護照、駕駛執照、出生證明、領事身分
證等）相同，除非您出示法庭命令、結婚證明或其他政府發出可證明合法姓名變更的文件。若申請人提交了兩份價值相同點數的身分證件，紐約市身

分證申請表必須顯示包含照片之文件上的姓名。

申請紐約市身分證的最低年齡為 10 歲。10-13 歲的所有申請人均須由簽署申請書的看管人陪同申請。申請人必須提供緊急聯絡資訊，且身分證上
可不顯示地址。

1.至少具備 4 點文件，其中至少 3 點可證明您的身分，且至少 1 點證明您居住在紐約市。

2. 除非申請人由看管人陪同登記，否則提交的文件中至少有一份必須附上照片。

3. 提交的文件中至少有一份必須包含出生日期。

除非《IDNYC 文件指南》中特別提及，否則將不會受理過期文件。

只接受正本文件以及經發件機構證明合格的副本；護貝文件只有在原本核發時即為護貝狀態時方可接受。

對於年齡介於 14 至 21 歲且沒有附照身分證或居住證明的申請人，若由可出示與申請人之關係證明的看管人陪同，則同樣可以提出申請。合格的
看管人包括親生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法定監護人、寄養父母、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s, ACS) 或 
ACS 寄養機構的授權員工，或由美國健康與民眾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難民安置辦公室 (O�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 指定之未成年人的成年贊助人。

若由可出示與申請人之關係證明的看管人陪同，缺乏附照片的身分證件或地址證明的殘疾申請人亦可申請（不論年齡）。對於任何年齡的申請人而言，符

合資格的看管人包括：紐約州發育性殘障人士辦公室 (OPWDD)、紐約州衛生局 (NYS DOH)、紐約州心理健康局 (NYS OMH)、紐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
局 (NYC DOHMH)、ACS、指定的 ACS 寄養機構的授權員工，或 OPWDD、NYS DOH 或 NYC DOHMH 提供者，包括由 OPWDD、NYS OMH、
NYS DOH 或 NYC DOHMH 營運、認證、許可或資助的住宿護理機構的員工；由 OPWDD 判定為發育性殘障人士之申請人的同居者；或是申請人的社
會安全福利金代表收款人。

由看管人陪同的申請人必須至少提供 2 點能證明身分的文件，包括出生日期。申請人和看管人亦須提供《IDNYC 文件指南》「看管人」一節中
列出的看管人關係證明。看管人必須至少提供 3 點能證明其身分的文件，包括附照片的身分證明。若申請人沒有居住證明文件且與看管人同住，
則看管人可使用《紐約市身分證文件指南》中列出的居住證件之一構成其居住證明文件，並提供申請人與看管人同住的證明。所有看管人均須在

紐約市身分證申請上簽名。作為看管人的員工必須出示其員工證。

居住在遊民收容所的申請人可提供一封含有收容所地址的信函，註明申請人留宿於該收容所已滿 15 天，且該收容所同意入住者留宿 30 天以上。
身分證上將顯示收容所地址。缺乏居住地址或是家暴倖存者的申請人必須證明其居住於紐約市內，但可指定一個非營利組織或宗教機構，該機構

地址將顯示在申請人身分證上作為其轉交地址；或者，申請人身分證上亦可不顯示地址。某些情況可能不接受未顯示地址或顯示轉交地址的紐約

市身分證。

若申請人提供證據，證明其屬於紐約州地址保密計劃或居住於紐約市的家暴倖存者收容所，亦須證明其居住於紐約市。其紐約市身分證上可能會

顯示郵政信箱或不顯示地址。

如需協助取得服役證明，紐約市退伍軍人服務局 (NYC Department of Veterans' Services) 可為您效勞。您可造訪 www.nyc.gov/veterans 
或撥打 311 與其聯絡。  

IDNYC 卡可在到期前 60 天起開始申請續期。續期期間為到期日前 60 天至到期日後 6 個月。如果個人在到期超過 6 個月後才提出申請，將視
為新申請人。請拜訪 IDNYC 登記中心，以獲得關於續期方面的協助。

更換身分證

除非申請人簽署困境豁免或有證明其卡片已遭竊的官方文件，否則申請人在申請更換遺失、遭竊或損壞的卡片時，一律需要

支付 10 美元的費用。卡片更換費用必須在 IDNYC 財政部登記中心 (Department of Finance Enrollment Center) 進行
支付。




